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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致

(本人親簽並蓋章)

(本人親簽並蓋章)

      H06-□□-□□-□□

住址：

委託人：

委 託 管 理 證 明 書

　　　委託人＿＿＿＿＿＿＿所有之下列耕地因故不克親自經營，茲為受委託

人申辦種稻或休耕轉作之需，自     年  月  日至     年  月  日間，同意

由受委託人＿＿＿＿＿＿＿管理並領取相關獎勵金及補助，特立此證明，請貴

單位惠予辦理農戶耕地資料異動或申報。

所 有 權 人 持 份 比 例

( 分 子 ／ 分 母 )

所 有 權 人

姓 名
權 利 別

土 地 坐 落
地 號

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

身分證字號：

連絡電話：

受委託人：受委託人檔號：

本筆面積
(平方公尺)

大園區公所、農會

住址：

身分證字號：

連絡電話：


